
公务接待-校外接待 

 
根据工作需要提前在学院 OA 系统发起 

“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（校外）接待申

请” 

 

OA 流程审批后方可接待（如果来不及旅

行正常程序的应电话审批报备，事后补

办流程） 

 

按照学院《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接待工作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标准进行接待。 

同

意 

院办字〔2022〕1 号  关于印发

《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接待工作

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https://kdocs.cn/l/cnNuRbZt

p2rb 

注：正餐 100 元/人，早餐 30 元/

人，酒水 100 元/人（午餐一般不

安排酒水） 

接待后凭“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（校外）

接待申请”单及发票在财务报销系统进行

报销 

 

不

同

意 

归档（结束流程） 

https://kdocs.cn/l/cnNuRbZtp2rb
https://kdocs.cn/l/cnNuRbZtp2rb

